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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一、高某等诉 A银行吉安市分
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

案情介绍
2006 年 8 月 20 日，原告高某、李某之女高某某，与朱某某举办

婚礼并开始同居生活，但因高某某未到法定婚龄，双方未办理结婚
登记手续。2007 年 1 月 7 日高某某在被告 A银行吉安市分行下属
的广贸分理处开了一个个人账户，账号为 14 － 094100460005544。
2007 年 6 月 21 日，高某某生下原告朱小某后，因产后抑郁症割脉
跳水身亡。高某某死后，原告发现高某某在被告处的账户存款金
额累计现金为 23014． 82 元。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存款以及利息，

但是被告拒绝支付，于是原告向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
以期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原告高某、李某、朱小某认为: 原告诉称，高某某与朱某某在
2006 年 8 月 20 日举办婚礼开始同居生活，因高某某未到法定婚龄
而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2007 年 6 月 21 日，高某某生下原告朱小
某后，因产后抑郁症割脉跳水身亡。高某某死后，原告发现在 2007

年 1 月 7 日高某某在被告下属的广贸分理处开了一个个人存款账



户，账号为 14 － 094100460005544。该存款额累计现金为 23014． 82
元。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存款及其利息，被告拒绝。随后向法院
起诉，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存款 23014． 82 元及其利息，并承担本案诉
讼费用。

为了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，原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: 第
一，原告高某、李某的身份证、户口簿，证明高某某系两原告之女，
高某、李某也是高某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。第二，高某某的身
份证、死亡医学证明书、火化证明、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及存款存
折，证明高某某在被告处有存款，且其本人已故。第三，出生证明
和朱某某的身份证，证明朱小某系高某某和朱某某所生。

被告 A银行吉安市分行认为:被告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，理
由是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 A 银行关于对存款人死亡的存款如何
支取的规定，原告没有提交符合该规定证明其与死者身份关系的
有效公证等法律文书，被告基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严格遵守该规
定，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。

为了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，被告向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: 第
一，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关于存
款继承公证法律问题的批复》，证明存款人死亡后如何办理支取手
续。第二，A银行 A银发［2002］172 号文件，证明密码挂失不允许
委托他人办理。

法院认为并判决:在本案中，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
作出了判断，也对存款人死亡的支取手续做出了合理回答。法院
确认: 第一，原告高某、李某系高某某的父母，朱小某系高某某所
生。高某某在被告下属广贸分理处有存款 23014． 82 元。第二，高
某某死亡后，朱某某到被告处要求取款。

法院认为，原告高某、李某系高某某的父母，朱小某作为高某
某之子，依照我国继承法规定，相互享有继承权。高某某死亡后，
原告高某、李某、朱小某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其



财产的权利。高某某与被告设立的储蓄合同合法有效。高某某死
亡后，三原告作为高某某的法定继承人，依法有权继承高某某的财
产。但原告在高某某死亡后，仅由朱某某一人向被告提出支取该
存款的手续不完善，被告对此没有过错。三原告现要求向被告支
取高某某该存款的请求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
承法》第十条第一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五条、第六条
的规定，判决如下:

被告 A银行吉安市分行向原告高某、李某、朱小某支付高某某
的存款 23014． 82 元及其利息，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。

案件受理费 188 元，由三原告负担。

法律评析
本案的焦点是存款人死亡之后继承人如何支取其银行存款的

问题。本案不具备太大的争议性，但是实践中却屡屡发生存款人
死亡、银行拒绝支付存款的纠纷，因而，在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分析
存款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的支取手续，以便明晰银行以及存款人双
方的权利义务。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
司法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查询、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在银行存款及
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》［( 1980) 银储
字第 18 号］( 以下简称联合通知) 规定，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提
取、过户手续问题应按如下规定处理:“存款人死亡后，合法继承人
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，应当向当地公证处( 尚未
设立公证处的，向当地县、市人民法院) 申请办理继承证明书，银行
据此办理过户和支付手续。如果该项存款的继承权发生争议时，
应由人民法院判决。银行凭人民法院的判决书、裁定书或调解书
办理过户或者支付手续。”

上述法律明文规定了存款人死亡后如何办理支取手续，本案



之所以发生，大部分责任在于存款人的继承人( 本案原告) 。本案
原告支取手续不完善是导致本案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。

( 一) 死亡人存款的继承手续办理的一般规定

根据查找的相关资料以及法律上的一般规定，存款人死亡之
后，其继承人一般通过下面办法支取银行存款。

合法继承人办理死亡亲属存款继承，“除不动产继承外，财产
继承公证可以由申请办理公证的继承人户籍所在地或遗产所在地
的公证处办理。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，所作出的合法公证文书
的效力不受地域限制”。对于存款人死亡后，其合法继承人持外地
公证机构依法出具的继承证明书在本地储蓄机构办理取款，本地
储蓄机构可据以办理。如发生纠纷“应凭区县一级以上法院判决
书或调解书”办理。存款人死亡无合法继承人，且生前又无遗嘱，经
公证处公证后，按财政部规定: “生前所在单位系全民所有制企事
业单位、国家机关、群众团体的职工存款，应上缴财政部门相应级
别国库收归国有;生前所在单位系集体所有制企业、事业单位的职
工存款，应转归单位所有;以上存款的处理均不计付利息。”储蓄所
难以准确掌握储户的生死情况，因此，对存款的支付，应按《储蓄管
理条例》，凭存单( 折) 付款( 凭印鉴支取，凭密码支取须核符印鉴或
密码) ，定期储蓄提支要索验存款人的身份证件。事后而引起存款
继承纠纷，储蓄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根据国务院《储蓄管理条例》、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执行〈储蓄
管理条例〉若干规定》以及《联合通知》，银行区分情况办理手续:

1．存款人死亡后，存单持有人没有向银行储蓄机构申明遗产
继承过程，也没有持有存款所在地法院判决书，直接到银行储蓄机
构支取或者转存存款人生前的存款，银行储蓄机构可以视为正常
支取或转存。

2．在国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国内储蓄机构的存款或委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银行代为保管的存款，原存款人死亡，其合法继承人在国内者，凭
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
权证明书，储蓄机构凭此办理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。

3．在我国定居的外国公民，存入我国的储蓄机构的存款，其存
款过户或支取手续，与我国公民存款处理手续相同，按照上述规定
办理。

4．继承人在国外，可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和经我国驻该国
的使、领馆认证的亲属证明，向我国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
书，储蓄机构凭此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。继承人所在国如系禁汇
国家，按上述规定办理有困难时，可由当地侨团、友好社团和爱国
侨领、友好人士提供证明，并由我驻所在国使、领馆认证后，向我国
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，储蓄机构凭此办理过户或支取
手续。继承人所在国如未与我国建交，应根据特殊情况，特殊处
理。居住国外的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国内储蓄机构的存款，能否汇
出国外，按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
5．存款人死亡后，无法确定继承人又无遗嘱的，经当地公正部
门证明，依照《继承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。

( 二) 存款人死亡后相关规定的目的

不管是关于存款人死亡后存款过户的规定，还是支取手续的
规定，都是为了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。现实生活中，有很多冒领存
款等损害储户利益的情形，本案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。因此银行
在办理上述存款的过户或者支付手续时，还应当审慎核实取款人
的证件及相关资料，对于金额较大，有疑点的情况应及时与储户联
系核实情况。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《银行结算办法》的规定，金融机
构必须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，造成损害的，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
偿责任。



二、繁昌邮政局与冉某、A银行
繁昌支行储蓄存款纠纷案

案情介绍
2002 年 9 月 27 日繁昌 A 银行获港分理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

繁昌县支行繁人银 ( 2002 ) 120 号文件批复予以撤销。2002 年 10

月 14 日繁昌 A银行与繁昌县邮政局达成协议，获港分理处储蓄业
务移交获港邮政支局邮政储蓄专柜办理。同年 10 月 18 日繁昌 A

银行公告告知广大储户。2002 年 12 月 21 日、2003 年 1 月 19 日原
告冉某之女冉某某持冉某某身份证和存折密码以冉某名义在被告
繁昌县邮政局获港邮政专柜办理原 A 银行存折的销户和实名制皖
A1203736585 号、皖 A1203947171 号新开户存折手续，并在 2002 年
12 月 20 日至 2003 年 2 月 1 日期间分多次取走两存折上存款 1． 7

万元。为此，冉某认为自己教育子女不够，存折保管不善，自身有
一定责任，但繁昌县邮政局把关不严造成自己损失 1． 7 万元，故要
求繁昌县邮政局与繁昌县 A银行赔偿损失，遂诉至法院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繁昌县邮政局在办理新开户手续时，未
能严格按照国家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“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



出示本人身份证件，进行核对，并登记……”方能进行操作，从而导
致原告存款被冒领，其违规操作是造成存款被冒领的重要原因，应
承担过错责任。冉某作为储户未能妥善保管存折，以致存折落入
其女儿手中，为她冒领存款提供了事实上的便利，客观上使邮政局
放松了警惕，从而增加了付款风险，诱发了本案，是造成存款被冒
领的直接原因，应负一定的责任。被告繁昌 A 银行对原告存款被
冒领不存在过错，不承担责任。原审法院判决: 第一，被告繁昌县
邮政局赔偿原告冉某经济损失人民币 5666． 70 元，于判决生效后十
日内给付。第二，被告 A银行繁昌县支行不承担责任。诉讼费 886
元，冉某负担 590． 60 元，繁昌县邮政局负担 295． 40 元。一审判决
后，繁昌县邮政局不服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
上诉人繁昌邮局认为: 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反存款实名制
的规定，但这与被上诉人的存款被冒领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自冉某
的建行存款办理销户手续时起，该存款的所有权即已不属于冉某，
由此给冉某造成的损失，完全是由于其保管存折及密码不善而导
致，责任应由冉某自负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活期储蓄的规定，
支取人凭活期存折和密码到金融机构取款，金融机构应无条件支
付，上诉人不存在过错。

被上诉人冉某认为: 上诉人违反操作规定与被上诉人的存款
被冒领有直接关系。存款实名制的实行并不允许任何人拿着存折
都可以取款。冉某的女儿冉某某不会填单子，是上诉人的工作人
员教她填的。一审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应予维持。

二审法院认为并判决: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存款账户实名
制的规定是指存款人第一次办理存款开户手续时需出示身份证
件，该规定是为了保证个人存款账户的真实性，但存款人支取存款
时，只需出示存折和输入正确密码，无须出示身份证件。冉某的女
儿冉某某在持冉某的存折至繁昌县邮政局凭密码办理销户和取款
手续时，繁昌县邮政局没有法定理由予以拒绝。从冉某某办理存



折的消户和取款行为的完成，可以认定冉某某掌握了存折的正确
密码，否则不能进入储户的电脑账户，完成不了操作程序。冉某某
办理冉某的存折销户和开立新的存折，是一种存款续存的行为，并
非实质意义上的新开户，因冉某原在建行的账户是在存款实名制
以后开立的，故金融机构无须再审查存款人的身份证件。综上，繁
昌县邮政局在本案中并无违规操作，也不存在过错，不应对被上诉
人冉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，原审判决应予改判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( 二) 项之规定，判决
如下: 第一，撤销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 ( 2003 ) 繁民二初字第 56
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( 即繁昌县邮政局赔偿冉某经济损失人民
币 5666． 70 元) ;第二，维持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( 2003 ) 繁民二
初字第 56 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( A 银行繁昌县支行不承担责
任，诉讼费 886 元，冉某负担 590． 60 元，繁昌县邮政局负担 295． 40
元) ;第三，驳回冉某对繁昌县邮政局的诉讼请求。

法律评析
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是我国自 2000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

的，但是鉴于大多数人对这项制度的理解不深，现实当中涉及该制
度的纠纷层出不穷，故笔者在此予以详细论述。

( 一) 个人储蓄实名制的概念、内容、意义

存款实名制，又称存款真名制，是指一国范围内的每个储户将
其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或者从金融机构取出存款资金时，必须依法
使用其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一种信用制度。

现阶段，该项制度不仅在中国普遍适用，在国际上也广为普
及。与该项制度相对的是存款记名制，即储户在存取款时可以按
照自己意愿任意填写名字且无需使用身份证号码的信用制度。多
年以来我国银行一直采用记名制，应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它们



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，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与发展，记
名制的弊端日渐显现，一方面损害存款人的合法权益，另一方面，
层出不穷的纠纷也给金融秩序造成了混乱。

鉴于我国存款纠纷的现状，我国在 2000 年 4 月 1 日实行个人
储蓄存款实名制，根据《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》，我国实行的实
名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

1．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账户时，应当出示身份证件，使用
实名。代理他人开立账户的，代理人应当出示本人与被代理人两
方的身份证件。

2．个人存款账户，是指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的人民币、外币存
款账户，包括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定活两便存款、通知存款账户以
及其他形式的账户。

3．所谓实名，是指符合法律规定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
身份证件上使用的名字。下列身份证件为实名证件: ( 1) 居住中国
境内的中国公民，为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; ( 2 ) 居住在
境内的 16 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，为户口簿; ( 3)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
人，为军人身份证件;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，为武装警察身份证件;
( 4) 香港、澳门居民，为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; 台湾居民，为台
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其他有效旅游证件; ( 5) 外国公民，为护照。

其实在近几年的具体操作中，我们已经很明白存款实名制给
银行业务办理带来了怎样的一场革命。首先，存款实名制旨在保
护存款人的利益。一方面，在存单遗失的情况下，存款实名制要求
提供相应证件便可以找回;另一方面，身份证件有着较强的信用功
能，存款实名制给住房信贷、教育信贷、汽车信贷以及其他消费信
贷等方面发生一场变革。其次，存款实名制同样有利于金融机构
的业务管理。一方面，随着实名制的实行，个人支票、信用卡等支
付方式的盛行，减少了各金融机构点数现钞和保管现钞方面的人
力、物力的成本支出;另一方面，实名制的发展，也减少了中央银行



印制现钞的数量。再次，存款实名制有着积极的社会效果。一方
面，实名制有利于税收体系的完善; 另一方面，实名制有利于廉政
建设，防范腐败的发生。

( 二) 银行与客户的权利、义务

从本案分析，银行认为自己履行了自己的义务，与本案的冒领
没有直接关系，不应当承担责任; 而冉某则认为银行在该案件中违
反操作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。银行与客户的关系，是由国
家认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双方当事人互有权利
和义务。

1．银行的权利义务。不论是在本案当中，还是在实际生活中，
银行作为提供专业性、商业性服务的专门机构，相对于客户，其总
是处于权利易受保护和救济的一方，因此，对于银行的权利简单概
括，不再详述。简而言之，银行的权利有以下两个方面: ( 1) 收取费
用的权利。一方面，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第五十条规定: “商业银行
办理业务，提供服务，按照规定收取手续费。”另一方面，根据中国
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3 年 6 月 26 日颁布的《商业银行服务价
格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市场波动，合理收取费用。
( 2) 抵消的权利。抵消权是银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权利，在我国
商业银行业务用于中被称为“扣款还贷”。

银行对客户的义务包括三个方面: ( 1 ) 银行对客户的保密义
务。一方面，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:“商业银
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，应当遵循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、存款有
息、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。”另一方面，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第二十九
条第二款和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银行的保密业务不是绝对的，
具有例外情形。例外情形有二: 其一，对个人储蓄存款，法律规定
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海关和税务机关六个部门
可以查询、冻结、扣划储蓄账户; 其二，对单位存款，除法律规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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